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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新竹榮譽國民之家 

自費失能養護契約書 

簽約前注意事項: 

一、消費者辦理進住本榮家時，有權將契約書攜回詳細審

視，並應有至少 5日之契約審閱期，本榮家應遵守下列

事項： 

(一)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11 條之 1規定，本榮家與消費者簽

約前，應提供 30 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

部條款內容；違反上開規定者，其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

容；但消費者得主張該條款仍構成契約之內容。本契約

之審閱期間定為 5日應屬合理期限，但消費者要求更長

時，亦應同意之。 

(二)本榮家應準備審閱期聲明書，供消費者索取契約範本時

簽收，以備需要時證明消費者曾行使契約審閱權(附件

一)。 

(三)本榮家應告知消費者有關本契約一切之權利與義務事

項，並應提供契約條款、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證明文件

影本、國軍退除役官兵部分供給制安置就養作業規定及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輔導會)自費養護規

費收費標準等文件。 

二、本契約雖為定型化契約之一種，惟消費者仍得針對個別

狀況，經雙方合議確認後，要求本榮家增刪修改，本榮

家不得以本契約內容為主管機關所定為由，主張無法修

改，亦不得為有利於己之修正後，宣稱為政府機關版

本，而主張不得修改。為使消費者了解本榮家資訊，應

將輔導會最近二次養護機構評鑑之等次及評鑑指標項

目內容提供消費者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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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榮家住宿環境為群體生活，消費者入住前應提供體檢

文件，體檢項目至少包括胸部 X光、糞便(桿菌性痢疾、

阿米巴性痢疾及寄生蟲)、血液、B型肝炎、生化檢查、

尿液常規，以供機構審核是否符合進住條件。 

四、全國性消費者服務專線：請直撥 1950(直撥便可逕自轉

接至其所屬縣市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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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新竹榮譽國民之家(下稱甲方)

於民國○年○月○日提供本契約(含全部附件)予乙方詳細

審閱。」(契約審閱期間至少為五日) 

甲方：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新竹榮譽國民之家 

乙方(受照顧者)： 

丙方(連帶保證人或法定代理人)： 

乙方向甲方申請進住失能養護，經甲乙雙方同意簽訂本契

約，條件列明於下(含全部附件)，共同遵守。 

本契約期間自簽訂之日起生效。 

第一條 甲方提供座落於新竹市北區崧嶺路 57 巷 41 號嵩陽

樓○○室約 9.96 坪之 4人房，供乙方居住。若因需

要，可經雙方同意變更合適房舍。 

乙方進住後，身體狀況改善，經甲方醫事人員依巴

氏量表鑑定達到安養條件時，應接受甲方安排調整

至安養堂照顧。 

第二條   乙方應繳納保證金、服務費、伙食費，並最遲於

進住之次日，依當月進住實際日數繳納，按會計

程序存入本榮家臺灣銀行 015036-070666 帳號管

理，其數額及繳費方式如下： 

(一)服務費：每人每月費用：新臺幣(以下同)6,800

元，採全數歲入繳庫。 

(二)伙食費：係參酌就養榮民伙食費額度調整之。每

人每月費用：3,600 元，含每日三餐，並於春節、

端午節及中秋節加收各 120 元加菜金，全數用於

住民伙食。 

(三)保證金：於簽約時，繳交本金 1萬 3,600 元(2 個

月之服務費總額)之金融機構定存單。申請者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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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定存單有困難者，甲方得協助之。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費用一次收繳半年費用，乙

方應於每年 1月 20 日及 7月 20 日前完成繳納，

並存入甲方專戶管理使用。如有必要，乙方得向

甲方申請分期繳納，最多不得超過 6期。 

各收繳費用，悉依輔導會所訂「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榮譽國民之家自費養護規費收費標

準」規定辦理，並得依物價波動指數報會核定調

整之。 

第三條   乙方應於約定進住日或契約生效日起三十日內進

住，無正當原因逾期仍未進住者，甲方得終止契

約，並將乙方已繳之各項費用無息退還。 

乙方進住後，得向甲方申請戶籍遷入；退住(含轉

介)應辦理遷出。 

乙方如因故退住(含轉介)，甲方應於乙方房舍騰

空、繳交欠款(含損壞賠償)及戶籍遷出住所後，

10 日內將乙方所繳保證金原存單無息返還之。 

已繳納之服務費及伙食費，依每月費用三十分之

一(四捨五入)折算 1日，依實際進住日數按日計

算，並於扣除乙方積欠費用或乙方應負擔損害賠

償費用之餘額後辦理退費。 

第四條   乙方入住後應自行負擔下列之費用： 

(一)個人營養品、紙尿褲、看護墊、醫療耗材等消耗

品及被服、寢具、日用品等。 

(二)經甲方許可配置之私用電器之電費。基本用電度

數之核定與變更，依輔導會規定辦理。 

(三)入(出)醫院往返交通費、門診掛號醫藥費、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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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之醫療費(含病房費、伙食費等)及僱請看護

人員之費用。 

(四)因乙方非正常使用致損壞之固定設備維修或賠

償費用。 

(五)其他由乙方個人原因而產生之費用。 

第五條   乙方欠繳甲方相關費用(如：服務費、伙食費、第

4 條、第 10 條應負擔之費用)或因乙方之原因，

對甲方負損害賠償責任時，甲方得定 7 日以內期

限通知乙方繳納，逾期仍不繳納者，得於保證金

內扣抵，保證金扣抵達二分之一時，甲方應定一

個月之期限通知乙方補足；如乙方逾期仍不補足

者，甲方得終止契約。 

第六條   乙方因病住醫院、因個人事故請假外宿連續 3 日

以上，或因腎臟病、口腔癌、喉癌、食道癌、胃

癌等無法正常飲食，經地區級以上醫院出具證

明，並於事前(不含急診住院)辦妥甲方所規定之

請假手續，得按實際在外生活或無法正常飲食之

日數，請求甲方無息退還請假日之伙食費，至服

務費一律不予退還。 

未依規完成請假程序或未出具相關證明者，伙食

費不予退還 

第七條   甲方依實際需要提供下列服務： 

(一)生活服務：膳食供應、個人身體照顧、個人衣物

及寢具清洗、居住環境整理、親友聯繫、書信轉

發及日常生活或其他福利服務事項。 

(二)文康休閒： 

1.書報雜誌、影視欣賞、歌唱競賽、書法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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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宗教信仰、社團活動、踏青旅遊、參觀訪問。 

3.運動健身、年節加菜、慶生餐會、月底加菜。 

4.麻將動腦、團康活動、象棋較勁、槌球合作。 

5.其他有益於老人身心健康之活動。 

(三)諮詢服務：法律諮詢、健康諮詢、用藥諮詢、糾

紛調處及生活座談等。 

(四)醫療保健： 

1.一般門診、急(重)症疾病轉診評估、住院慰問及

臨床關懷等。 

2.乙方於入住前(後)在醫院診所就診時，如有醫囑

事項，得隨時提供甲方醫護人員為必要之服務照

顧。 

第八條   乙方發生急(重)病、緊急意外事故或其他必要之

養護事項通知時，乙方指定_______為緊急聯絡

人。緊急聯絡人就前項所定事項負有妥善處理之

義務，並指定_______縣（市）______鄉（鎮、市、

區）______路__段__巷__弄__號__樓為甲方通知

之處所，聯繫資訊如下： 

聯絡電話：_________；行動電話：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電子郵件：__________ 

第九條   乙方發生急(重)病或其他緊急意外事故時，甲方

應採取適當救護措施，除具有第 22 條第 2 項情

形，並立即通知緊急聯絡人或連帶保證人負責辦

理，必要時，得請求甲方協助辦理。甲方依乙方

所留緊急聯絡人資料而無法聯絡或緊急聯絡人置

之不理時，甲方得依當時情況為必要之處置，乙

方、緊急聯絡人、連帶保證人或乙方家屬不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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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異議或請求損害賠償。 

緊急聯絡人資料變更未即時告知甲方，致甲方無

法聯絡者，亦同。 

第十條   乙方擅自變更使用或損壞甲方所提供之設施，甲

方得知會乙方損毀狀況及金額後，要求乙方限期

7 日內回復，若乙方置之不理，甲方得自行修復

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所生之費用或其他損害，

甲方得檢附單據向乙方請求賠償，或於乙方繳納

之保證金內扣抵。 

乙方經甲方同意變更或增設之設施，費用由乙方

自行負責，且該等經變更或新增設之設施，於乙

方退住或變更房舍時，甲方得為必要之處置，或

要求復原；乙方不得擅自拆除及請求賠償。 

第十一條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立即終止契約，

並通知乙方於 3日內遷出： 

(一)有「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 32 條及其施

行細則第 12 條所列之情形(附件二)。 

(二)訂立契約時，以詐術或虛偽之意思表示，使甲方

誤信而同意其進住。 

(三)擅自讓與他人進住。 

(四)持有槍炮、彈藥、刀械、毒品或其他嚴重妨礙公

共安全之物品。 

第十二條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經甲方勸導無效，甲方得

終止契約，限期乙方於 10 日內遷出： 

(一)違反本契約及其附件之規定者。 

(二)擅自留宿家屬、親友等。(配偶及直系血親尊、

卑親屬，經簽奉同意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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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正當理由而於榮家外生活連續達2個月以上或

一年內空置寢室累積達 3個月者。 

(四)故意毀損甲方之設備或物品，情節重大者。 

(五)違反規定變更(使用)甲方設備，致妨礙公共安全

或衛生，情節嚴重者。 

(六)鬥毆、竊盜、妨礙風化、性騷擾事件(含對住民、

服務人員或其他民眾)、擅入他人房舍等而有影

響公共秩序或住民安寧等情事者。 

(七)與其他住民發生爭執，經甲方勸解仍未改善，致

影響團體生活者。 

(八)辱罵服務人員，屢勸不聽情節重大者。 

第十三條 因第 11 條及 12 條之原因，甲方通知乙方終止契

約限期遷出，乙方置之不理時，甲方得採取必要

處置，或報請警方協助強制其遷出。 

乙方遷出後，所遺留之物品甲方得集中保管，並

自遷出之日起 30 日內由乙方取回，倘若逾期仍未

取回，視為乙方放棄並同意甲方做適當處置。 

有第 11 條第 4款及第 12 條第 6款項情事者，甲

方得報警依法處理。 

第十四條 乙方因患法定傳染病，或身體、心理及精神疾病

致不符合進住或續住條件者，經向乙方、緊急連

絡人、連帶保證人或乙方家屬說明後，甲方得予

妥善轉介至適當之醫療或養護機構，並終止契約。 

第十五條 乙方得經個人或委由家屬(限配偶及子女)之任何

原因，於 10 日前提出申請終止契約，辦理退住。

契約終止後，乙方若有老人福利法第 41 條、第

42 條之原因者，甲方應通報乙方戶籍地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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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予以適當安置，在地方政府未適當安置前，

甲方仍須繼續照顧 

第十六條 因第 15 條之原因，乙方於契約終止後，應於 5

日內遷出甲方處所及辦理戶籍遷出，並將房舍回

復原狀。如不按期遷出者，甲方得按遲延遷出日

數向乙方請求服務費(每日 226 元)，並酌收違約

金(但不得逾每日服務費之百分之十)，至遷出之

日為止，乙方不得異議。 

乙方如逾 30 日未依規定完成遷出並騰空房舍、遷

出戶籍，甲方得視同契約持續有效，如需再以第

15 條原因辦理退住，則須重新申請。 

第十七條 乙方亡故後之遺體及其遺留之財物，交由其在臺

繼承人(民法第 1138 條所訂)處理之。 

乙方在臺無繼承人，或繼承人有無不明，甲方得

依相關法令規定處理遺產事宜。 

第十八條 乙方於契約存續期間死亡者，契約即為終止，若

乙方為有眷榮民時，甲方應通知其繼承人，乙方

為單身榮民生前立有遺囑時，甲方應通知其遺囑

執行人，甲方無法聯絡繼承人或遺囑執行人時，

當立即通知緊急聯絡人，連絡繼承人或遺囑執行

人，繼承人、緊急聯絡人或遺囑執行人於接獲甲

方通知後，應即刻負責處理善後事宜，必要時，

得請求甲方協助或委託甲方辦理。 

乙方繼承人、緊急聯絡人或遺囑執行人應於接獲

甲方通知 12 小時內，領回乙方之遺體。未領回

前，甲方得將遺體逕送殯儀館或太平間暫厝(費用

由乙方在臺繼承人支付或由乙方遺產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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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繼承人應於接獲甲方通知 3日內實施遺物清

點，若乙方繼承人於 3 日內因故無法實施遺物清

點，可協調甲方於 10 日內之適當時間實施之。若

屆時仍置之不理，甲方得依第 13 條第 2項之規定

處理。 

乙方在臺無繼承人，或繼承人有無不明時，生前

立有遺囑者，甲方應於乙方亡故 2 個上班日內實

施遺物清點、召開治喪會議並通知乙方緊急聯絡

人、遺囑執行人參與，生前未立遺囑且無緊急連

絡人者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亡故榮民

殯葬事務作業要點」辦理。 

乙方緊急聯絡人或遺囑執行人因故無法參與前項

事宜，得請求甲方延後，但以自通知之日起 3 個

上班日內為限，期滿不得再延。若乙方緊急聯絡

人或遺囑執行人仍無法參與，可以指定代理人參

與；如不參與也不指定代理人代理，甲方得依實

際需要，逕為適當之處置，乙方緊急聯絡人或遺

囑執行人不得異議。 

甲方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不知乙方立有遺囑或有

嗣後撤回遺囑之全部或一部或有民法所定視為撤

回之事由者，緊急聯絡人、乙方繼承人或遺囑執

行人對於甲方所為之處置不得異議 

第十九條 乙方亡故後，在臺無繼承人，或繼承人有無不明

時，其善後費用之申領或支付，遺留財物之繼承

或贈與，均遵政府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緊急聯絡

人、遺囑執行人或受遺贈人不得異議。 

第二十條 若乙方有下列行為之一，經甲方勸阻、疏導而無



 

11 

法制止，且無其他替代照顧措施者，甲方徵得乙

方或乙方家屬同意，並經醫師診斷或有臨床護理

工作三年以上護理人員參據醫師既往診斷紀錄，

經評估有約束之必要後，應依甲方失能(智)養護

榮民約束準則與同意書(附件三)，使用適當之約

束物品： 

(一)乙方因身體疾病及老化造成平衡能力差，下床時

坐姿不穩而跌倒之可能，故予適當約束以確保住

民安全。 

(二)乙方因認知障礙，意識混亂而不自主拔管，故予

適當約束以預防自拔維生管路。 

(三)乙方因認知障礙，意識混亂而不自主自行抓傷皮

膚，故予適當約束以預防自傷。 

第二十一條 本契約所列之附件均經乙方及丙方(連帶保證

人或法定代理人)、緊急聯絡人審閱，並同意視為

契約之一部分，與契約有同一效力。 

第二十二條 乙方之連帶保證人（附件四）及緊急聯絡人，

可分別由不同人擔任，也可由同一人擔任，由乙

方自行邀請確定之。 

若乙方為在臺單身榮民，確無民法第 1138 條所訂

之繼承人，又無法覓得連帶保證人及緊急聯絡人

者，由乙方具結於親屬關係表中，可免除之。 

第二十三條 本契約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處理，並得由

雙方隨時協議補充之。 

第二十四條 因本契約所生之訴訟同意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二十五條 本契約書一式 3份，甲方收執 2份，乙方收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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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份。契約經甲、乙雙方及乙方之連帶保證人與

緊急聯絡人共同簽名或蓋章後生效。 

如有第 22 條第 1 項情形者，得由一人簽名或蓋

章。如有第 22 條第 2項情形者，得免除連帶保證

人及緊急聯絡人之簽名或蓋章。 

如送法院公證，所需費用除另有約定外，由甲、

乙雙方平均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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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當事人 

甲方：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新竹榮譽國民之家 

地址：新竹市北區崧嶺路 57 巷 41 號 

負責人：(機關首長) 

乙方(或法定代理人)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丙方(連帶保證人或法定代理人)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緊急聯絡人(與連帶保證人相同僅簽名或蓋章即可)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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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自費失能(智)養護定型化契約審閱期聲明書 

審閱期間說明： 

消費者辦理進住本榮家時，有權將契約書攜回詳細審

視，並應有至少 5日之契約審閱期，該期間係以申請人或其

家屬收到本契約書之次日起算，至少經過 5日，始可簽立契

約。 

聲明事項： 

本人(或法定代理人)               與國軍退除役官

兵輔導委員會新竹榮譽國民之家辦理簽訂定型化契約，對契

約內容及其他審閱文件等已充分瞭解，並願確實遵行。 

立聲明書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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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 32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12 條 

一、依 106 年 4 月 19 日修正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 32

條規定:退除役官兵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停止本條例規

定之權益： 

(一)判處徒刑在執行中者。 

(二)正通緝中者。 

(三)迭次違犯指導管理辦法，情節重大屢誡不悛者。 

凡因犯內亂、外患、貪污治罪條例之罪、殺人罪經判處

徒刑或具有公務人員退休法、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

例所定永遠喪失領受月退休金、退伍金、退休俸或贍養

金權利之事由者，永遠停止其權益。 

二、依 106 年 1 月 13 日修正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施行

細則第 12 條規定：本條例第 32 條所定退除役官兵權益

之停止，依左列規定辦理： 

(一)犯內亂、外患、貪污、殺人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

刑確定者，永遠停止其權益。 

(二)犯前款以外之罪，被判處徒刑確定者，於服刑期間停止

其權益，服刑期滿或假釋赦免出獄者得予恢復。但經褫

奪公權尚未復權而法令別有限制者，不在此限。 

(三)經司法、軍法機關或治安機關依有關法令裁定保安處

分、感化管訓者，於執行期間停止其權益。 

(四)因案通緝者，自通緝之日起停止其權益，通緝原因消滅

或撤銷時得予恢復。 

前項退除役官兵權益之停止與恢復，由輔導會核定之。

其屬就業、就醫、就養、就學及參加職技訓練者，應由

原屬單位函知輔導會辦理，其餘之退除役官兵，由輔導

會查證屬實後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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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新竹榮譽國民之家失能(智)養護榮民約束準則與同意書 

本家為確保受照顧者之生命安全，經受照顧者或其家屬
同意，在醫師診斷或有臨床護理工作三年以上護理人員參據
醫師既往診斷紀錄，經評估有約束之必要後，依下列各項準
則約束受照顧者： 
一、約束的使用是為了防範受照顧者自傷或傷人，不可以作

為懲罰、替代照顧受照顧者或方便員工而使用。 
二、不可使用上鎖的約束物品，並應留意約束物品使用方

式、種類、約束部位，以避免受照顧者意外受傷。 
三、使用約束物品的時間應儘量減少，且尺碼必須合適，並

儘量減低對該受照顧者可能造成的不適。 
四、必要時檢討是否有需要繼續使用約束。 
五、為該受照顧者約束應妥當穿戴及扣好約束物品，以確保

其安全及舒適，並須定時變換姿勢。 
六、使用約束期間，至少每隔兩小時予以解開約束，使其舒

緩，防止約束物品因移位而致該受照顧者的血液循環及
呼吸受阻等情事，並檢查受照顧者受制於約束物品的情
況，並加以記錄。 

七、使用約束的方法，在火警及其他緊急情況下須可迅速解
除約束物品。 

八、必須保存約束的使用紀錄，以作為日後的參考與檢討。 

受照顧者：                     (受照顧者失智或無法意思 

                                    表示者，僅由其家屬簽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受照顧者家屬：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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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連帶保證人保證書 

本人          (姓名)保證          (申請人姓名)

申請入住輔導會新竹榮譽國民之家，所須費用依輔導會之規

定按時繳納，若申請人未依規定按時繳納，本人保證於接獲

通知後 30 天內協助申請人完成繳納。 

另申請人因急(重)病、意外送醫或不慎或故意造成損壞

賠償，無力負擔時，應負連帶清償責任。 

本人之通信地址、電話變更時，應主動通知新竹榮譽國

民之家，若新竹榮譽國民之家依行政程序法第 68 條完成送

達，其一切結果由本人負責。 

恐口說無憑，特立書為證。 

此致  新竹榮譽國民之家 

保證人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影本黏貼處) 

通信地址： 

聯絡電話(含手機)： 

電子信箱 E-mail：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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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 導 委 員 會新竹榮譽國民之家就養榮民生活管理規定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        （下稱本人）進住新竹榮譽國民之家（下稱貴家）安養（護）

，本人同意切結遵照生活管理規定與履行，其條款如下： 

一、入住應自行負擔費用： 

(一) 伙食費（同意貴家逕由個人每月榮給代為扣繳）。 

(二) 個人被服、日用品。 

(三) 經貴家許可配置之私用電器、且逾每月基本度數(20度/人)之電費（養

護榮民免收）。 

(四) 有線電視之裝機費及收視費。 

(五) 就醫或住院期間所需醫療伙食費及僱請看護人員之費用。 

(六) 其他因個人因素而產生之費用。 

二、入住時，如有醫療資料記載醫囑事項及特殊病情，應據實告知貴家，以為後續

服務照顧之必要參據。如有隱匿，後果由本人及家屬自行負責。 

三、本人發生急、重病或其他緊急意外事故時，貴家得視狀況採取適當救護措施，

並即行通知緊急聯絡人，必要時即行送醫治療，本人指定：          為緊急

聯絡人： 

(一) 緊急聯絡人就前項所定事項負有妥善處理之義務， 

並指定：    縣(市)    路  段  巷  弄  號 樓之  為貴家通知處所(聯

絡電話：        ；傳真號碼：         )。 

(二) 緊急聯絡人經貴家通知後未及時處理，或貴家依上開緊急聯絡處所、電話

或傳真而無法聯絡者，本人及家屬不得提出異議，或請求賠償。緊急聯絡

處所、電話或傳真如有變更，本人或緊急聯絡人未即告知貴家，致貴家無

法聯絡者，亦同。 

四、入住期間如患有法定傳染病或有傳染之虞者，貴家得依傳染病防治條例將榮民

送醫診治，本人及家屬不得異議。 

五、本人遵守下列生活公約事項： 

(一) 入住時遵守排定之房間進住，不得擅自更換、拒絕接納新進室友、不得有

威脅、排擠(含言詞)等情事發生。 

(二) 禁止言語、肢體挑釁他人或引發衝突傷及他人，若衝突、爭執未能達成調

解者，為維和諧本家得逕行調整寢室或單位（堂），當事人不得異議；若

造成傷害除當事人調解或司法訴訟外，另交由本家「榮民生活自治管理委

員會」議處。 

(三) 嚴禁在寢室聚眾賭博、酗酒滋事，影響榮家秩序，情節重大者，經本家「

榮民生活自治管理委員會」多數決議，得要求辦理改調或退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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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每月用電超過20度以上之電費需由個人付費，榮家公用電器、物品、財產

請愛惜使用，如涉及蓄意、惡意破壞，經財產管理單位認定後，肇事住民

需付費修繕或照價賠償。 

(五) 考量公共安全，嚴禁於寢室內使用瓦斯爐烹煮食物，並禁止使用電爐、電

暖氣等高耗電電器，延長線需在容許負載下使用，請假1日以上請將電源

關閉及電源插頭拔除。 

(六) 夜間談話不得高聲喧嘩，公用電器如電視、音響、洗（烘）衣機等，應依

規定時間使用，音量不得過大，以免影響他人安寧。 

(七) 訪客來訪限於客廳或文康室接待，避免帶入寢室影響同房室友，訪客時間

限於當日8時至17時，家屬眷探時間以不影響本家住民作息為原則，逾時

應向堂長或照服員報備，但夜間不得滯留本家過夜。 

(八) 寢室內務清潔應自行整理打掃，保持整齊、清潔、衛生、無異味，垃圾分

類置於環保箱內或指定位置，以利清運。 

(九) 洗滌衣物應晾曬於各樓層曬衣間，不得晾曬於走道、騎樓等有礙觀瞻之公

共區域，以維家區環境整潔。 

(十) 嚴禁於各樓層公共空間抽煙、不可亂丟煙蒂，不隨地吐痰及檳榔汁，不隨

地便溺，不得隨地丟棄廚餘及廢棄物，嚴禁在家區及寢室內飼養寵物，以

維護室內外環境清潔。 

(十一) 外出旅遊、訪友、探親必須於前一日完成請假手續，請假需告知榮家

前往地址、電話等聯絡資料，以利榮家安全管理與人員掌握，若需辦理止

伙需於請假日3日前完成請假手續，不得逾假遲回，請假外出時，應關好

門窗、關閉電源，勿放貴重物品，避免遺失。 

(十二) 個人財物需妥慎保管，身上勿放置過多現金，避免有心人士覬覦竊取

，金錢做好控管，不得四處向住民借貸不清償，未經同意不得擅入他人房

間，如致有失物且證據確鑿者，依法究辦。 

(十三) 不得於公開場所有不當暴露、裸露身體等違反善良風俗之行為，亦不

得以言語、肢體對他人有性騷擾情事，若有違反，榮家或當事人可依性騷

擾防治法究辦。 

(十四) 嚴禁在無實據之情況下，藉端檢控、誣告、脅迫他人，造成他人困擾

影響本家聲譽。 

(十五) 住民有急病時，室友、同袍應立即通知堂隊服務人員協助就醫，入住期

間如患有法定傳染病或有傳染之虞者，榮家得依傳染病防治條例將住民送

醫診治及適度隔離防範作為，本人及家屬不得異議。 

(十六) 基於住民居家健康與安全考量，如因身心功能改變，住民需配合榮家

進行之必要醫療、送醫及調整床位等相關處置。 

(十七) 個人輔具及電動代步車等應停放指定地點，不得妨礙行人通道及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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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十八) 如遇緊急事故時，應遵守值勤人員指揮或依逃生標示路線疏散，並發

揮互助精神協助室友疏散。 

(十九) 歡迎住民蒔花種菜，但基於家區整體景觀因素，植栽地點需經榮家同意

或分配。 

(二十) 榮民入住時需完成個人資料、親屬關係表、親友聯絡人等資料填寫，同

意榮家作為聯絡使用，並瞭解入住告知事項簽立「告知事項確認同意書」

及「就養榮民生活管理規定切結書」。 

(二十一) 住民入家生活應遵守上述規定，若有違反者，經堂長及相關人員勸導

告誡仍拒不改善者，移送「榮民生活自治管理委員會」議處，若經評定顯

已不適於本家就養者，得強制辦理改調外住，不得異議。 

六、本人入家生活應遵守貴家上述所訂頒之「生活管理規定」，若有違反者，經堂

隊長及相關人員勸導告誡拒不改善，情節重大者，經本家「榮民生活自治管理

委員會」多數決議，得要求辦理改調或退住。 

 

            立切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住址： 

電話： 

 

家屬：                      簽章（單身者免填） 

與住民關係： 

身分證字號： 

住址：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